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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员:沃尔特.巴尔赞先生(马耳他） 

一、 导 言 

1. 1992年9月18曰，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在其议程 

内列入一个项目，题为： 

"特别经济援助和救灾援助： 

"(a)联合国教灾协调专员办事处，-

"(b)特别经济援助方案" 

并将其分配给第二委员会。 

* 委员会关于这个项目的报告将分为两个部分印发（同时参看A/47/727/Ad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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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委员会把这个项目，连同题为"为安哥拉的经济复兴提供国际援助" 

的项目88和题为"国际合作与援助以减轻克罗地亚战争后果并促进其复原"的项目 

144 一起审议。 

3. 10月29日和11月16日，第25次、26次和40次会议审议了这个项目。11月5 

曰、6曰、細、12曰、18B 、 24曰、25曰、 第28次、30次、34次、38次、42 

次、45次、46次 会议就项目87采取了行动。委员会讨论这个项目的经过载于 

有关简要记录（A/C.2/47/SR.25、 26和40)。同时也提请注意10月5日至8日委员会第 

3次至9次会议的一般性辩论经过(见A/C.2/47/SR.3-9)。 

4. 为审议这个项目，委员会收到下列文件： 

(a) 1992年7月21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 

信，其中转递1992年6月29日至7月2日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西班牙港举行的加勒比共 

同体政府首脑会议第十三次会议的公报(A/47/344); 

(b) 1992年9月14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 

信，内载欧洲共同体外交部长1992年9月12日和13日在布罗克特厅举行非正式会议后 

发表的《索马里宣言》（A/47/440~S/24558); 

(O 1992年11月4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内载苏丹政府及联合 

国关于向苏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声明，内载当事各方在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 

长扬‧埃利亚松先生访问后于1992年9月16日締结的协议的各项规定(A/C.2/47/ 

5)。 

(a)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 

(d)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的报告(A/47/288-E/1992/94)； 

(b)特别经济援助方案 

(e) 1992年4月30日博茨瓦纳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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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f) 秘书长关于为黎巴嫩的重建和发展提供援助的报告(A/47/291-E/1992/ 

95)； 

(g) 秘书长关于贝宁、中非共和国、乍得、吉布提、厄瓜多尔、马达加斯 

加、瓦努阿图和也门的报告(A/47/337); 

(h) 1992年9月2日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其中转 

递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以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现任主席的双重 

身分就向索马里人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而向这两个组织成员国国家和政府首脑 

提出的两项呼吁(A/47/420"S/24519)； 

(i) 1992年9月16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7/455~S/24571); 

(j)秘书长关于为利比里亚的复兴和重建提供援助的报告(A/47/528); 

(k)秘书长关于向莫桑比克提供援助的报告(A/47/539); 

(1)秘书长关于紧急援助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救济和经济及社会复兴的报告(A/ 

47/553)； 

(m)秘书长关于向苏丹和苏丹生命线行动提供紧急援助的报告(A/47/554); 

(n) 1992年10月19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 

的信，内载1992年10月16日欧洲共同体在伯明翰举行的欧洲理事会特别会议就索马 

里问题发表的声明(A/47/562-S/24691) 0 

(o)秘书长关于向前线国家和其他边界国家提供特别援助的报告（A/47/ 

573) 0 

5. 10月29日第25次会议上，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政治事务部主管和 

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协调专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区域局作了介绍性发言 

(A/C.2/47/SR.25)0 

6. 11月16日第40次会议上，政治事务部非洲和平解决程序处处长作了介绍性 

发言（见A/C.2/47/SR.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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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议草案A/C.2/47/L.26和Rev.l的审议经过 

(b)特别经济援助方案 

7.在11月12日第38次会议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团同时以 

亚、安哥拉、阿根廷、孟加拉国、贝宁、博茨瓦纳、巴西、布基纳法索、布隆迪、 

佛得角、中国、加蓬、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莱索 

托、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泊尔、尼日利亚、挪威、葡萄 

牙、塞内加尔、新加坡、西班牙、苏里南、瑞典、突尼斯、美利坚合众国、瓦努阿 

图和津巴布韦各国的名义介绍了题为"向莫桑比克提供援助"的决议草案(A/C.2/ 

47/L.26),案文如下： 

"大会， 

"忆及安全理事会1976年3月17日第386(1976)号和1992年10月13日第782 

(1992)号决议， 

"又忆及其各项有关决议，尤其是1990年12月21日第45/227号决议，其中大 

会促请国际社会切实和慷慨地响应援助莫桑比克的呼吁， 

"重申其1991年12月19日第46/182号决议中所载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原则， 

"注意到1992年7月16日在罗马签署的关于人遒主义援助指导原则的《声 

明》，其中允许将救灾方案扩大到该国所有受灾的人民，并敦促所有有关各方执 

行该《声明》， 

"欣见1992年10月4日在罗马签署《莫桑比克全面和平协定》，其主要目标 

是建立持久和平、加强民主和促进该国的民族和解， 

"强调国际社会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根据目前严重的單灾和遣返难民及 

使流离失所的人恢复正常生活的进展情况，对莫桑比克人民曰益增加和紧迫的 

人道主义需求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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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M对莫桑比克目前局势作出适当反应，需要以全面和综合方式 

提供大量国际援助，同时将紧急救灾援助与更多的重建和发展援助联系起来，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向莫桑比克提供援助的报告，i 

"i.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感谢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采取措施，为莫桑比克安棑国 

际援助方案； 

"3.感谢向莫桑比克提供援助的所有国家以及区域、政府间组织和非政 

府组织； 

"4.对《全面和平协定》于1992年10月15日生效，特别是对停火为执行 

经济和社会重建方案和国家建设总过程创造了有利条件，M满意； 

"5. M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系统按照《全面和平协定》全力支持和 

促进莫桑比克的締造和平过程，除其他外，为选举过程提供援助，为难民和流离 

失所的人提供紧急援助和重建援助，并支持武装部队复员方案； 

"6.赞赏地注意到在联合国的参与下，在莫桑比克设立人道主义援助委 

员会，并制订提供救灾援助的全国统一计划； 

"7.提请国际社会注意1992/93年《莫桑比克紧急方案》和《联合国/南 

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旱灾紧急情况呼吁书》中提到的所需资金不足情 

况； 

"8.呼吁所有国家、区域和区域间组织、其他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 

组织加强其发展合作和援助，支持莫桑比克的国家重建过程； 

"9. i秘书长同莫桑比克政府密切合作： 

"(a)继续努力动员莫桑比克所需的国际援助； 

A/47/539o 



A/47/727 

Chi nese 

Page 6 

"(b)确保协调联合国系统的工作，以便对莫桑比克的紧急情况、重 

建和发展需要作出适当反应； 

"(O (编写关于向莫桑比克提供援助的报告，提交大会第四十九届会 

议。），， 

8. 在11月24曰第45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由决议草案A/C.2/47/L.26的提案 

国，连同萨尔瓦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肯尼亚、马拉维、波兰、泰国、乌干达和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的一项订正决议草案(A/C.2/47/L.26/Rev. 1)，后 

来，哥伦比亚、芬兰和赞比亚也加入为该订正决议草案的提案囯。 

9. 委员会获悉该决议草案没有载入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10..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2/47/L.26/ReV.l(见 

第11段）。 

三、第二委员会的建议 

11.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向莫桑比克提供援助 

大会， 

MM安全理事会1976年3月17曰第386(1976)号和1992年10月13日第782(1992) 

号决议， 

又回顾其各项有关决议，尤其是1990年12月21日第45/227号决议，其中大会促请 

国际社会切实和慷慨地响应援助莫桑比克的呼吁， 

重申其1991年12月19曰笫46/182号决议中所载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原则， 

注意到1992年7月16曰在罗马签署的《关于人遒主义援助的指导原则宣言》，其 

中允许扩大救灾方案以援助该国所有的灾民，并敦促所有有关各方执行该《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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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见1992年10月4日在罗马签署《莫桑比克全面和平协定》
2
，其主要目标是建 

立持久和平、加强民主和促进该国的民族和解， 

强调鉴于目前严重的干旱和遣返难民及使流离失所的人恢复正常生活的演进过 

程，国际社会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对莫桑比克人民日益增加的和紧迫的人道主义需 

求作出反应， 

并且强调，若要对莫桑比克目前局势作出适当的反应，就需要以全面和统筹的方 

式提供大量国际援助，将紧急救灾援助同更多的复兴和发展援助联系起来，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向莫桑比克提供援助的报告，
3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感谢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采取措施，为莫桑比克安棑国际援助 

方案； 

3. M向莫桑比克提供援助的所有国家以及区域、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 

4. 《全面和平协定》于1992年10月15日生效，特别是对停火为实施经济和 

社会复兴方案和国家重建总过程创造了有利条件，â^M; 

5. 促请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系统按照《全面和平协定》全力支持和促进莫 

桑比克的締造和平过程，除其他外，为选举过程提供援助，为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提 

供紧急援助和复兴援助，并支持武装部队遣散方案； 

6. 又促请国际社会在上述各段的情况下支持并积极参与快将于1992年12月16 

日在罗马召开的捐助国和捐助组织会议； 

7. 赞赏地注意到在联合国的参与下，在莫桑比克设立了人道主义禝助委员会， 

并制订在全国提供救灾援助的统一计划； 

S/24635,附件。 

A/47/5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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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提请国际社会注意《1992/93年莫桑比克紧急方案》和《联合国/南部非洲 

发展共同体关于南部非洲旱灾紧急情况的呼吁书》中提到的所需资金不足的情况； 

9. 呼吁所有国家、区域和区域间组织、其他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加 

强其发展合作和援助，支持莫桑比克的国家重建过程； 

10. i秘书长同莫桑比克政府密切合作： 

(a)继续努力动员莫桑比克所需的国际援助； 

(bl确保协调.联全国,1统的.0；作,,以.便对.莫桑比.克^.紧急情.况、.,复兴和发_. 

展需要作出适当反应； 

(O编写关于向莫桑比克提供援助的报告,提交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 


